
关于进一步加强统筹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立
项管理工作的通知 

国科办资〔2022〕107 号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深化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改革，优化科技资源配置，营

造良好创新环境，按照国务院《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

（专项、基金等）管理改革方案》（国发〔2014〕64 号），中

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

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》（中办发〔2019〕35 号）等文

件要求，科技部、财政部、自然科学基金委（以下简称“三

部门”）决定进一步加强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立项工作的统筹

协调，防止重复分散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——加强统筹协同。进一步强化各类国家科技计划组织

实施的衔接协同，优化科技资源配置，避免重复申报和重复

资助，增强创新链整体效能，全面支撑科技自立自强，推动

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 

——突出绩效导向。进一步强化创新质量和贡献导向，

各相关单位不以承担科研项目和经费多少作为评价科研人

员的标准，推动项目管理更加科学合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

促进解决实际问题。 

——营造良好生态。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，科学合理界



定联合审查范围，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造活力，营造潜心科

研、拼搏创新的良好学术生态。 

二、实施范围 

为进一步加强宏观统筹，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，以下

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在立项过程中要建立联合审查机制，避免

重复申报，确保科研人员有充足时间投入研发工作。 

—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（不含青年科学家项目、科

技型中小企业项目、国际合作类项目；限项目负责人和课题

负责人）。 

——科技创新 2030—重大项目（不含青年科学家项目；

限项目负责人和课题负责人）。 

—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（限项目负责人和课题

负责人）、基础科学中心项目（限学术带头人和骨干成员）、

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（限部门推荐项目的项目负责人

和具有高级职称的主要参与者）。 

三、具体规定 

科研人员和项目管理机构在申请或受理项目时，按以下

规定和要求执行。 

1.项目管理机构在受理相关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申请时，

对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等人员进行联合审查，科研人员同期

申请和承担的项目（课题）数原则上不得超过 2 项，当年执

行期满的项目（课题）不计入统计范围。 

为更好加强统筹，科研人员同期申请和承担国家重大科



研仪器研制项目（含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项目）

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“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”重点专项、

“基础科研条件与重大科学仪器设备研发”重点专项（科学

仪器方向）项目（课题）原则上不得超过 1 项。 

2.在申请相关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前，有关单位或科研人

员可通过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查询相关人员同期申请和

承担项目情况，确保符合相关限项要求。 

3.项目申报截止进入形式审查阶段，项目管理机构首先

审核相关人员是否满足所申请项目单独规定的限项要求。在

此基础上，再对相关人员进行联合审查。 

4.对于不符合要求的项目申请，按形式审查不通过处理，

不进入后续环节。对于已完成评审立项程序的项目申请，项

目管理机构要及时向相关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反馈评审结果，

并在管理系统中同步更新其申请和承担项目的有关信息，确

保科研人员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，可参与后续其他项目的申

请。 

5.对于通过弄虚作假、故意隐瞒等违法违规手段，恶意

规避联合限项并通过审查的，按照《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

处理暂行规定》（科技部 19 号令）有关规定处理。 

为进一步强化各类科技计划的统筹实施，三部门将开展

联合查重工作，坚持各类科技计划定位，不断优化布局、加

强衔接，避免重复部署，全面提高国家科技计划资金的配置

效率，提升财政科技投入效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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